
經營管理研究所博士班課程地圖 

畢業最低應修學分：36 (不含先修及研討課程學分) 

博一 博二 博三 博四 博四以上 

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先修課程 
(9 學分) 

經濟學、會計學、統計學 

研討課程 
(必修 2 學期) 

論文研討(博)、論文研討(博) 

理論課程 
(6 學分) 

管理理論

(一)(博) 

管理理論

(二)(博) 

方法類課程 
(12 學分) 

研究方法、統計方法與資料分析、 

多變量分析、計量經濟學(博)  

 

管理專業課程 
(研究領域) 

基礎課程 
(必修, 每門課3
學分,可申請免修) 
 (六組研究領域
各選修1 門) 

選修課程(必修, 每門課 3 學分,不可申請免修) 
(擇定至少一研究領域為主修領域，自該領域之選修課程中選修至少 3 門課程) 

 

企業策略 策略管理 
賽局論(博)▲、網路策略：方法與應用、企業經營與社會責任、產業組織之實證
研究、全球企業管理、管理原理、國際企業管理 

組織與人力 

資源 
人力資源管理 

組織行為▲、組織理論▲、組織與人力資源管理、組織設計與管理、策略性變革
管理、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、人力資源管理數據分析 

行銷 行銷管理 
消費者決策科學▲、消費者行為：理論與實務、服務業管理、現代行銷觀點、品牌
與整合行銷傳播、自給經濟市場之商品與服務設計、質化研究方法、零售管理與
實務、消費者行為、企業公共關係 

財務 財務管理 
經濟學：一種看世界的方法、財務報表分析、管理會計、財務會計、財務會計理論
專題、企業分析與評價、財務經濟專題 

科技與資訊 科技與創新管理 
電子商務、機器學習與商業應用、創業與創新管理、科技創新與創業、策略與創新
管理、科技產業分析、企業成長與併購、商業數據分析、科技創新與創業專題、
科技創新的社會人文意涵、資料視覺化分析與應用、創新與創業扶持生態系統 

管理科學 生產與作業管理 
績效評估(博)▲、賽局論(博)、消費者決策科學、線性結構模式、成長模型、階層
線性模型、整合分析、高等數量方法 

 

1.先修課程、方法課程及管理專業課程之「基礎課程」，曾於入學前修習通過之課程可申請免修，但不得抵免。 
2.經所方同意得以本所開授之選修課程認列為先修課程，惟該學科學分數不得計入畢業學分。 
3.修習▲課程，可申請抵免該領域課程之「基礎課程」，成績通過時需申請免修。非本所開設之課程最多採計 6學分。 
4.應修課程包括先修課程、必修課程及管理專業課程。 
5.畢業時須內含修習「博士班專業課程」三門 9學分（本院各系所所開授之博士班專業課程均予承認）。 
6.資格考通過後應於 6個月內擇定指導教授，最遲應於論文計劃書口試前籌組研究指導委員會。 

博士班資格考 
(入學 2 年內(含休學)通過) 

通過論文計
畫書口試 

(入學4年內(含休學)) 

通過托福(TOEFL)測驗(舊制(Paper-based)成績 550 分（含）以上或後制之對等分
數以上）、或全民英檢測驗（中高級（含）以上）、或多益（TOEIC）測驗成
績 750 分（含）以上、或選修通過本校語言中心開設之博士班學生英語訓練課
程兩門；曾在國外取得英語系國家之學士以上學位者，可申請抵免。 

須以本所全銜於國際 SSCI/SCI 期刊至少發表論文乙篇，始具申請畢業之資格。
如有優良國際期刊而未列入 SSCI/SCI 者，須經本所全體專任（或合聘）教師之
審查通過，向院提出申請，並獲核可。所發表之論文不含本修業規章第 8 條所
述作為通過資格考所發表之論文。若論文尚未發表，須附論文之接受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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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每學期,至畢業) 

 

先修課程(每門課 3 學分,可申請免修)(不計入畢業 36 學分) 

 

 必修課程(每門課 2 學分,不可申請免修)(不計入畢業 36 學分) 

 

必修課程(每門課 3 學分,不可申請免修)(計入畢業 36 學分) 

 

必修課程(每門課 3 學分,可申請免修)(計入畢業 36 學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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